
112年臺南市市長盃保齡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 依據：臺南市政府體育局112年4月17日南市體競字第1120406531號

辦理。 

二、 活動目的：為推展正當休閒活動、提倡保齡球運動、促進身心健康

並增進全國保齡球愛好者情感交流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體育局、臺南市體育總會 

五、 承辦單位：臺南市體育總會保齡球委員會 

六、 協辦單位：黃金保齡球場 

七、 活動地點：黃金保齡球場 

八、 活動時間：112年10月1日(日)晚上8時 

九、 參加對象：全國喜愛保齡球運動之人士皆可報名參賽，參加人數約

80人次。 

十、 報名費：新臺幣1,000元、學生600元 (用於獎品費、場地費、工作

費、裁判費、膳雜費詳如經費概算表。) 

十一、 辦理方式： 

(一) 以總分六局制，取相關獎勵 

1. 甲組： 

(1) 12人以上未達36人錄取一名。 

(2) 36人以上未達42人錄取二名。 

(3) 42人以上未達48人錄取三名。 

(4) 48人以上未達54人取四名。 

(5) 54人以上未達60人錄取五名。 

(6) 60人以上錄取六名。 

2. 乙組 

(1) 12人以上未達42人錄取一名。 

(2) 42人以上未達48人錄取二名。 

(3) 48人以上未達54人錄取三名。 

(4) 54人以上未達60人錄取四名。 

(5) 60人以上錄取五名。 

3. 加分組 

(1) 12人以上未達48人錄取一名。 

(2) 48人以上未達54人錄取二名。 

(3) 54人以上未達60人錄取三名。 

(4) 60人以上錄取四名。 

4. 三局總和最高分錄取1名。 



5. 單局最高分錄取1名。 

(二) 男子年滿50歲，未滿18歲者總分加30分、60歲以上者加48分、女

子加48分；國手、全運選手加30分，報名時請先告知，否則以

放棄論，若放棄加分者請在五局前告知以利計分。 

(三) 乙組:由甲組(第一名+第五名)2×(0.72)(0.76)(0.80)(0.84) 

(0.88)(0.92)抽籤決定，小數點以下捨去。 

(四) 學生組 

(五) 比賽中途退出或換人代打者，恕不計算名次。 

(六) 錄取順序：甲組→乙組→加分組→三局→單局(不重複領獎)。 

(七) 經費來源：補助及自籌 

名次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甲  組 
高級球組乙組

12,000等值 

高級球組乙組

8,000等值 

高級保齡球

7,000等值 

高級保齡球

5,000等值 

高級保齡球鞋

4,000等值 

乙  組 
高級球組乙組

8,000等值 

高級保齡球

6,000等值 

高級保齡球

5,000等值 

高級保齡球鞋

4,000等值 

高級保齡球鞋

3,000等值 

加分組 
高級保齡球

4,000等值 

高級保齡球

3,000等值 

高級保齡球鞋

2,000等值 

高級保齡球鞋

1,500等值 
 

學生組 
高級保齡球

3,000等值 

高級保齡球鞋

2,000等值 

高級保齡球鞋

1,000等值 
  

三  局 
高級保齡球鞋

1,500等值 
    

單  局 
高級保齡球鞋

1,500等值 
    

十二、 申訴： 

1. 有關本賽事爭議申訴案件，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次比

賽結束後30分鐘內，提出書面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

予受理。 

2. 有關參賽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得先以口頭提出申

訴，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提出書面申訴，未依規定

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 

 


